   115年新竹縣縣長盃擊劍錦標賽競賽規程
1、 主    旨：響應政府推行體育政策、發展擊劍運動，讓縣民有規律正當休閒活動。提倡學生多元化體育活動，培養擊劍運動興趣，發掘基層潛在優秀選手及推廣擊劍運動。
2、 主辦單位：新竹縣政府
3、 承辦單位：新竹縣體育會擊劍委員會
4、 協辦單位：新竹縣體育會

5、 活動日期：中華民國115年06月07日（星期日）
6、 活動地點：新竹縣竹北國小活動中心（新竹縣竹北市中央路98號）
7、 比賽組別： 
1、 國小低年級：男子銳劍、鈍劍個人賽；女子銳劍、鈍劍個人賽
2、 國小中年級：男子銳劍、鈍劍個人賽；女子銳劍、鈍劍個人賽
3、 國小高年級：男子銳劍、鈍劍個人賽；女子銳劍、鈍劍個人賽
4、 國中組：男子銳劍個人賽；女子銳劍個人賽
5、 高中組：男子銳劍個人賽；女子銳劍個人賽
6、 成人組：男子銳劍個人賽；女子銳劍個人賽
7、 長青組：男子銳劍個人賽；女子銳劍個人賽
8、 參加資格：

1、 參加縣內組國小、國中、高中選手資格需為新竹縣公私立各級學校學生代表學校參賽。

2、 參加縣內成人組需年齡滿13歲且設籍於新竹縣，長青組不設限資格及戶籍。
9、 比賽方式：

1、 預賽採分組循環，複、決賽採單淘汰制。
2、 國小中低年級，循環賽每場5點/競賽時間2分鐘。複、決賽每場10點，銳劍分3回合，每回合2分鐘中場休息1分鐘。
3、 國小高年級及其他組別，循環賽每場5點/競賽時間3分鐘。複、決賽每場15點，銳劍分3回合，每回合3分鐘中場休息1分鐘。
4、 各組開賽條件
1. 各組報名人數未達4人則男女或混合併組。
2. 縣內組國小低、中、高年級男女組合併後不讓分。
長青組若人數不足合併，依年齡分組讓分，總成績不在分組頒獎。
3. 其餘比賽依據國際擊劍總會(F.I.E)最新競賽規則進行。
10、 比賽時間：參賽選手每日8:00檢錄，8:30準時開賽。
06月06日(星期六)下午整理場地設備
06月07日(星期日)早上  8:00 、裁判會議、領隊會議
1、 國小低、中、高年級組男子銳劍、鈍劍個人賽；女子銳劍、鈍劍個人賽。
2、 國中組、高中組男子銳劍個人賽；女子銳劍個人賽。
3、 成人組男子銳劍、女子銳劍個人賽。
4、 長青組男子銳劍個人賽；女子銳劍個人賽。(長青賽程為10:30後進行)
11、 比賽器材：國小比賽用劍：國小低、中年級組競賽用劍為0號劍，其他組
        別使用成人劍。
12、 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擊劍協會之最新國際擊劍規則總會（F.I.E）規則。
13、 報　　名：

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15年05月26日（星期二）下午17時截止，逾期概不受理。
詳填報名表e-mail至：hs5735@gmail.com，主旨請寫明「115新竹縣縣長盃擊劍錦標賽-單位名稱」，報名表送出後將會收到信件回覆，如報名表送出後於3個工作日內未收到信件回覆，請來電確認收件，本單位也將會回覆告知已收到。
請參賽隊伍派人員協助裁判工作事宜。
            負責人：戴秋萍 總幹事    聯絡電話：03-5552047*123
2、 報名費：每項酌收新台幣500元
        匯款銀行：中華郵政    銀行代碼：700
        帳號：006-1339-0549-154
戶名：戴秋萍                
        繳費時請註明參賽單位或參賽者，請附上匯款證明並註明匯款帳號後五碼以便查帳。
        收據由本會開立，並於比賽當天交付予各單位。
3、 經報名後(除天災等不可抗拒因素之外)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
已報名者若因重大事由無法出賽，請預先通知大會，不得無故放棄比賽。
14、 申訴：

(一)規則上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為終決。

(二)申訴應由領隊簽名蓋章以書面向審判委員會提出並需附繳保證金3000整，以審判委員會之裁判為終決，認為審判委員會申訴不成立，得沒收保證金，充作大會經費。
15、 附則：
1、 參加人員、領隊、帶隊老師及工作人員，比賽當日給予公假。
2、 選手請自備合格劍具及著運動服裝裝備（劍服及護身衣至少須有大於350NW的標誌）。參加縣內組選手裝備不合規定者，大會提供安全器材借用，但若有損壞需負起賠償責任。
3、 各參賽隊伍之交通、膳食、保險等相關費用請自理。   
4、 各比賽劍道，嚴格控管人員進入，除裁判、參賽選手及各隊一名教練可入場外，其餘人員請於休息區或看台上觀看比賽。

16、 獎勵辦法： 
1、 各項賽事： 前三名頒發獎牌及成績證明，第三、四名並列不加賽，第五名至第八名頒發成績證明。
2、 辦理本次競賽工作人員表現優異者及獲獎之帶隊教練依據新竹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教職員獎懲標準表辦理敘獎。
17、 附件：
1、 參加人員、領隊、帶隊老師及工作人員，比賽當日給予公假及公假補休事宜。各參賽隊伍之交通、膳食、保險等相關費用請自理。
2、 學生各組選手出賽前，應備妥學生證、健保卡或貼有照片在學證明備查 驗；若對方有疑義而無法證明身份者不得出賽。
3、 選手請自備合格劍具及著運動服裝裝備（劍服,劍褲及護身衣至少須有大於350NW的標誌）。裝備不合規定者，依規則處理。
4、 各比賽劍道，嚴格控管人員進入，除裁判、參賽選手及各隊一名教練可入場外，其餘人員請於休息區或圍布後觀看比賽。
5、 比賽期間與會人員由學校投保之學生意外險為主。
6、 參賽運動員可跨組競賽，但如遇賽程衝突時由運動員自行決定參賽項目，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變更賽程，未依規定時間出場比賽，該項目 以自動棄權論。
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大會得隨時修正補充，奉核定後實施
